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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臺灣溫室氣體減量之政策及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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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國家溫室氣體減量法規資訊網。

圖 3.3-1 溫管法規範下之中央與地方分層推動架構

  3.3.1 國家因應氣候 
變遷行動綱領

一、行動綱領之內容架構

環保署依溫管法第 9 條第 1 項規範擬訂

「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」（下稱行動綱

領），於 2017 年 2 月 23 日奉行政院核定，

擘劃我國溫室氣體減緩及氣候變遷調適政策

之推動原則。其參酌巴黎協定及聯合國 2030 

年永續發展目標，秉持減緩與調適兼籌並顧的

精神，明列我國因應氣候變遷的 10 大基本原

則，政策內涵包括溫室氣體減量 6 大部門、氣

候變遷調適 8 大領域及政策配套，並啟動跨

部門的因應行動，期能逐步健全我國面對氣候

變遷調適能力，並致力達成我國溫室氣體長期

減量目標，以確保國家永續發展，行動綱領架

構圖及政策內涵展開內容如圖 3.3.1 -1 所示。

二、願景及目標

行動綱領以溫管法明定之國家因應氣候

變遷長期願景及目標為方向，制定氣候變遷調

適策略，降低與管理溫室氣體排放， 以建構

能適應氣候風險之綠色低碳家園，確保國家永

續發展。

三、確立基本原則

行動綱領確立我國因應氣候變遷政策方

向，涵蓋國際公約、決策透明、綠色金融、非

核家園、減緩調適、預警能力、資源 循環、

協力夥伴、國際合作，以及全民參與等十大基

本原則。如下表 3.3.1-1。




